
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

一、基础信息： 

单位名称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（昆山）有限公司 

组织机构 

代码 
913205837965390868 

法定 

代表人 

FRANCISCO 

JOSE RIBERAS 

MERA 

联系 

方式 
0513 5795 1988 

生产地址 昆山市千灯镇玉溪中路 100 号 

生产经营和

管理服务的

主要内容 

经营范围包括研究、开发、制造汽车用精锻毛坯件（A 柱、B 柱、

加固件、门槛板、保险杆、其他车身结构件），销售自产产品；提供

相关售后服务和咨询服务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、商务咨询服务以及

上述相关技术服务。 

产品及规模 车身金属件 850 万件 

二、排污信息： 

类别 废水（单位：mg/l） 废气（单位：mg/m3） 

污染物 
COD

cr 
氨氮 总磷 SS 

石

油

类 

SO2 NOX 粉尘 VOCs  

排放浓度 6 0.069 ND 6 0.28 ND 28 1.2 0.7  

执行标准 
昆山市千灯琨澄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接管

标准 

GB132

71-201

4（表 3） 

GB132

71-201

4（表 3） 

GB 

16297-19

96（表 2） 

排污许

可证 
 

超标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

排放方式 接污水处理厂 排外环境 

排放总量

（Kg/年） 
1.1311 0 0 

0.222

22 

0.025

22 
0.698 3.4296 3.1066 

1.3856

5 
 

核定的 

排放总量 

（Kg/年） 

0.0873 0 0 0.006 0.006 ND 1.96 2.05 0.02434  



排放口 

 

数量及 

 

分布情况 

排放口 1 
经度：121.037926 

维度：31.236404 
排气筒 1 
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307 

  排气筒 2 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297 

  排气筒 3 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256 

  排气筒 4 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235 

  排气筒 5 
经度：121.038376 

纬度：31.238265 

  排气筒 6 
经度：121.038345 

纬度：31.238387 

  排气筒 7 
经度：121.038356 

纬度：31.238346 

  排气筒 8 
经度：121.038387 

纬度：31.238337 

  排气筒 9 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356 

  排气筒 10 
经度：121.038343 

纬度：31.238389 

  排气筒 11 
经度：121.038339 

纬度：31.238186 

三、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： 

废水处理 

设施 

是否建设 是 

主要处理工艺 沉淀+生化+MBR+RO 

是否正常运行 是 

废气处理 

设施 

是否建设 是 

主要处理工艺 过滤，活性炭吸附，RCO 

是否正常运行 是 

四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： 

建设项目是否经过环评审批 是 

建设项目是否经过环保验收 是 



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已申领排污许可证 

五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：（以附件形式上传） 

六、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和情况说明：+公开网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还应公开其自行监测方案（以附件形式上传） 

 

填报说明： 

1. “是否情况”填写：“是”或“否”； 

2. 排放方式指：排外环境、接污水处理厂、零排放、委托外运等情

况； 

3. 排放总量为：上一年度的排放总量； 

4.各重点排污单位根据表格内容，生成一个有公网 IP（可以在

INTERNET 网络上能访问到）的页面地址给辖区生态环境局； 

5. 应公开环境信息的重点排污单位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重点监

控企业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还应公开其自行监测方案。 

 


